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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9版）（十一）增加有關監察委
員會的各項規定。為了貫徹和體現深化國
家監察體制改革的精神，為成立監察委員
會提供憲法依據，憲法修正案（草案）在
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第六節後增加一
節，作為第七節「監察委員會」，就國家
監察委員會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的性
質、地位、名稱、人員組成、任期任屆、
領導體制、工作機制等作出規定。與此相
適應，還作了如下修改。（1）將憲法第一
章《總綱》第三條第三款中「國家行政機
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
會產生」修改為「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
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
會產生」。（2）將憲法第三章《國家機
構》第六十五條第四款「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
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
修改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
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
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3）
將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第一百零三條

第三款「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
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修
改為「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
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
職務」。（4）在憲法第三章《國家機構》
第六十二條第六項後增加一項，內容為
「選舉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在憲法第
六十三條第三項後增加一項，內容為「國
家監察委員會主任」；在憲法第六十七條
第六項中增加「國家監察委員會」；在第
十項後增加一項，內容為「根據國家監察
委員會主任的提請，任免國家監察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5）將憲法第三章《國
家機構》第一百零一條第二款中「縣級以
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並且有權
罷免本級人民法院院長和本級人民檢察院
檢察長」修改為「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
民代表大會選舉並且有權罷免本級監察委
員會主任、本級人民法院院長和本級人民
檢察院檢察長」；將憲法第一百零四條中

「監督本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
察院的工作」修改為「監督本級人民政
府、監察委員會、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
的工作」。（6）刪去憲法第三章《國家機
構》第八十九條第八項「領導和管理民
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監察等工作」中的
「和監察」。刪去憲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一
款「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依照法律
規定的權限，管理本行政區域內的經濟、
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城
鄉建設事業和財政、民政、公安、民族事
務、司法行政、監察、計劃生育等行政工
作」中的「監察」。作上述修改，反映了
黨的十八大以來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
成果，貫徹了黨的十九大關於健全黨和國
家監督體系的部署，也反映了設立國家監
察委員會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後，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和地方各級
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和
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職權的新變化以及工作
的新要求。
關於憲法修正案（草案），這裡還需要說

明的是，我國現行憲法即1982年憲法公佈
施行後，全國人大先後4次作出修正，共通
過31條憲法修正案，31條憲法修正案單獨
排序。其中，1988年修正案2條，即第一條
和第二條；1993年修正案9條，即第三條至
第十一條；1999年修正案6條，即第十二條
至第十七條；2004年修正案14條，即第十
八條至第三十一條。因此，現在提請本次會
議審議的憲法修正案（草案），從第三十二
條起排列條序，共21條憲法修正案，即第
三十二條至第五十二條。
需要說明的是，在中央修憲建議和憲法修

正案（草案）形成過程中，各地區各部門各
方面就堅持和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經濟建
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
文明建設、外交工作、國防和軍隊建設、國
家安全、港澳台工作、黨的建設等提出了很
多很好的修改意見和建議，現在憲法修正案
（草案）提出的修改雖然不多，但覆蓋面
寬、覆蓋率高，修改內容在黨內外具有廣泛
的高度的共識。除此之外，各地區各部門各
方面還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見和建議。對每一

條意見和建議，黨中央都責成憲法修改小組
作了認真研究和考慮。這次憲法修改，黨中
央確定的原則是對憲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
改，非改不可的進行必要的、適當的修改。
有些修改意見和建議，黨章、黨的全國代表
大會文件、中央全會文件、黨中央和國務院
文件、有關法律法規已經明確規定和全面闡
述的，這次就不再在憲法中表述了。有些修
改意見和建議，將來可以通過制定和修改有
關法律、行政法規來解決，可以通過憲法解
釋或者在有關法律案說明、回應性文件中作
進一步明確和澄清。有些修改意見和建議，
則需要對深化相關領域改革作出決策部署、
經過實踐檢驗後再考慮完善憲法有關規定。
2月28日，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審議通

過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提
出，將「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更名為
「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上述
調整涉及憲法第七十條中法律委員會名
稱的規定。根據黨中央精神，將這個問
題在本次會議審議憲法修正案（草案）
時一併考慮。 ■新華社北京3月6日電

王晨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摘要）（續）

修修憲推進全面依法治國
代表委員和幹部群眾熱議憲法修改

據新華社報道，連日來，出席兩會的全
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和廣大幹

部群眾，認真審議、熱烈討論和熱切關注憲
法修改進程，期盼全面依法治國不斷開創新
局面。
代表委員和廣大幹部群眾一致認為，憲法
修改順應了黨領導人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事業的偉大實踐，是時代大勢所趨、事業
發展所需、黨心民心所向，必將進一步鞏固
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而共同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進一步引領法
治中國建設，為黨和國家事業行穩致遠提供
堅實憲法保障。

符合時代發展和實踐需要
在審議和討論中，代表委員一致認為，這
次憲法修改對於確保黨和國家事業始終沿着
正確方向前進意義重大。
「修改憲法恰逢其時，具有歷史必然性，
我對此高度贊同。」復旦大學政黨建設與國
家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鄭長忠說，將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載入憲法，使黨
的指導思想成為國家指導思想，符合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發展的內在邏輯，是黨
和國家事業發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我國憲法
完善發展的內在要求。
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榮昌區委書記曹清
堯說，把「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寫入憲法《總綱》，是
對歷史經驗的高度總結。「實踐證明，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大的優勢是中國共產黨
領導，憲法修正案草案充實堅持和加強中國
共產黨全面領導的內容，對於黨和國家的事
業始終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義。」
這幾天，河南省新縣西河村農耕園種植
養殖農民專業合作社理事長張思恩一直密
切關注着媒體關於憲法修改的報道。「修
改憲法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關
係到我們每個人。作為一名返鄉創業的農
民，我深深感到，這些年國家法治越來越
完善，創業環境越來越好，這與黨中央深
入推進依法治國密不可分。憲法修改順應
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需要，符合人民群眾
的根本利益。」
堅持對憲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是這
次憲法修改的一條原則。全國政協委員、安
徽省律師協會副會長周世虹說，憲法修正案
草案只對實踐證明成熟、具有廣泛共識、需
要在憲法上予以體現和規範、非改不可的，
才進行適當修改，符合國情、符合實際、符
合憲法發展規律，有效保持了憲法穩定性和
憲法發展與時俱進之間的平衡。

香港文匯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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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十
三屆全國人大一次
會議正在審議憲法
修正案草案。記者
圍繞憲法修改相關
問題專訪了最高人
民檢察院副檢察長

徐顯明。他認為，憲法修改是以習近平
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新時代堅持和發
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和戰略高度作
出的重大決策，是為國家民族前途命運
進行的重大制度設計，具有長遠的歷史
意義和重大的現實意義。

利用修憲機遇 提高全民憲法意識
憲法是國家根本法，是治國安邦的總

章程。「憲法修改的內容總是和國家的
前途命運聯繫在一起。」徐顯明說。
「指導思想是國家的靈魂、民族的靈
魂，是管長遠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載入憲法，使黨的指導
思想成為國家指導思想，這是在為我們

立國魂、立民魂，會成為全民共同的思
想基礎，也是國家和民族進步的巨大思
想動力。」徐顯明認為，這是憲法的首
要修改。
憲法修正案草案把「中國共產黨領導

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寫
入憲法《總綱》第一條。徐顯明分析指
出：「憲法是由文字和標點、條文和章
節等構成的有機整體，無論序言還是條
文，每一個標點符號都具有法律效力。
憲法《總綱》第一條中寫入『中國共產
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
徵』這句話，充實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
領導的內容，使我國國體的表述更加科
學，更加全面，為實現黨對一切工作的
領導提供了憲法依據。」
對於修改國家主席任職方面的有關規

定，徐顯明表示，這是符合中國國情、
保證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設計，是
保證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人民解放軍領導人「三位一體」的制
度安排，有利於完善黨和國家領導制
度，使黨和國家領導體制更加穩定，更

加可靠，更符合全黨、全民、全軍的共
同意志和共同要求。
「憲法修正案草案賦予監察委員會憲

法地位，也是對現行憲法的重大修
改。」徐顯明說，設立國家監察委員
會，必將為加強黨對反腐敗工作的統一
領導，建立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國家
監察體系，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
職人員監察全覆蓋，提供堅實的憲法依
據。
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也
在於實施。徐顯明說：「習近平總書記
指出，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
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因此，全面依法
治國就要把全面實施憲法作為基礎性工
作和首要任務。」
他認為，憲法修改的過程，也是一次
向全社會普及憲法知識、弘揚憲法精神
的過程。我們應該充分利用修憲這個難
得的機遇，提高全民憲法意識，在全民
當中形成憲法共識，尤其對於領導幹部
而言，要做學習憲法、尊崇憲法、弘揚
憲法精神的模範。

最高檢副檢察長：修憲關乎國家前途命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作為一
名青年學子，華中農業大學文法學院
2014級本科生胡洪對憲法修改談了自己
的體會：「從『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到
『健全社會主義法治』，一字之變，囊括
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環節，彰顯了
我們黨依法治國理念和方式的新飛躍。全
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項長期而重大的歷史
任務，這次憲法修改讓我深切感受到我們
青年人責任重大、使命光榮。」
全國人大代表、福建省委政法委書記

王洪祥表示，憲法修改譜寫了我國民主
法治建設新篇章，對於在新時代深入推
進全面依法治國具有里程碑意義。「完
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
律體系，是全面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
表明了我們黨對執政規律、法治建設規
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依法執政的能
力和水平進一步提升。」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研究員高傑說，在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背景下，憲法修

正案草案關於國家主席任期制度、地方
立法制度、統一戰線制度等內容的修
改，是保證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頂層設
計和制度安排，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
高度重視憲法、尊崇憲法、遵守憲法的
高度自覺，以及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
推動憲法完善發展的責任擔當。
吉林省德惠市人民法院院長袁中山

說，監察體制改革是黨中央推進國家治
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戰略部
署，憲法修正案草案增加有關監察委員
會的各項規定，將會對推進全面依法治
國、全面從嚴治黨起到巨大促進作用。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據中

新社報道，十三屆全國人大
一次會議正在審議憲法修正
案草案。修正案草案將監察
委員會相關內容寫入其中，
賦予了監察委員會憲法地
位。代表委員普遍認為，此
舉體現了全面依法治國和全
面從嚴治黨的有機統一，將
確保國家公權力在憲法框架
下有序運行。
根據修正案草案，憲法
第三條第三款「國家行政
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
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
生，對它負責，受它監
督。」修改為：「國家行
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
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
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
責，受它監督。」
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委

常委、市紀委書記、市監察
委員會主任張碩輔說，此修
改確立了監察委員會作為國
家機構的法律地位，是推動
反腐敗鬥爭向縱深發展的重
大制度設計，補齊了監督體
系的短板，對於形成系統完
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
具有重大意義。

將推動國家反腐鬥爭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駐

墨西哥大使邱小琪說，修
正案草案寫入監察委員會
相關內容非常重要，有助
於進一步加強對國家公權
力的監督，推動國家反腐
敗鬥爭。「在整個修憲的

過程中都體現了黨的意志和人民願望
的高度統一，這次修憲對我國未來長
遠發展非常重要。」
從具體層面看，修正案草案在憲法第

三章「國家機構」中增加一節，作為第
七節「監察委員會」，就國家監察委員
會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的性質、地
位、名稱、人員組成、任期任屆、領導
體制、工作機制等作出規定。
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法學院教

授周光權認為，把中共中央關於深化
監察體制改革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轉
變為國家意志，明確國家監察機關的
憲法地位，充分體現了黨對反腐敗工
作的統一領導，體現了全面依法治國
和全面從嚴治黨的有機統一，能夠形
成監督合力，增強監督實效，確保國
家公權力在憲法框架下有序運行，確
保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用來為人民謀
福利。

監
察
委
「
入
憲
」
加
強
監
督
國
家
公
權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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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主席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主席
團進行第二次會議團進行第二次會議，，會議決定將會議決定將
憲法修正案草案修改稿及其審議憲法修正案草案修改稿及其審議
報告提請各代表團審議報告提請各代表團審議。。中新社中新社

■■徐顯明徐顯明


